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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论

鼓励出租“合乘”，何妨鼓励“拼车”
“拼车”属公民之间的自助互利交易，从本质上说，是人们自然权利的延伸，与“黑车”有着本质的区别。

■ 观察家

十问“一卡通”

针对打车难的问题，北
京鼓励乘客合乘出租车，特
别是在早晚高峰时段，合乘
者 各 付 共 同 路 段 车 费 的
60%，并可以打印多份发票，
目前有两部叫车电话都可
以提供“合乘订车”业务。

允许乘客合乘出租车，
或对缓解“打车难”有所帮
助。只是效果如何，还很难
说。本报记者采访 10 余名
打车市民，无一人愿意合
乘。拒绝理由主要是“怕麻
烦”。大部分女性认为，与不
熟悉的人合乘，尤其是异性
合乘，感觉危险。而出租车
师傅则遭遇“打票难”、“同行
抵触”、“怕投诉”等问题。

记者拨打合乘订车热线，预
约“合乘”出租也未果。

当然，有关部门积极解
决民众关心的问题，还是值
得肯定。不过，在此或许值
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既然

“合乘”出租车一推出就“遇
冷”，同样是解决“出行难”，
为何不能支持市民喜欢的

“拼车”，让有偿拼车“合法
化”、规范化呢？

市民自发“拼车”由来已
久。上周油价上涨之后，网
上“拼车”更火了。现在，很
多人组织了“拼车”QQ群，在
网站上发布“拼车”信息，甚
至还有专门的“拼车网”。

尽管，按照有关方面的

说法，市民之间的有偿拼车
相当于非法运营，等同于黑
车。可是这些年来，有关部
门也很少对此进行执法监
督，很多市民也照“拼”不误。

也应该看到，有关方面
对“拼车”非法的界定，客观
上抑制了市民“拼车”的需
求。另外，无法律规范，出
了事故责任如何划分认定
也是难题。很多市民即便
想“拼车”，减少一下油价上
涨的负担，可是因为这些后
顾之忧，就不敢“拼车”。

国际上很多城市，都允
许市民“拼车”。上世纪 80
年代，洛杉矶为解决奥运期
间交通拥堵，而在城市道路

上划出了专门的“拼车道”，
鼓励市民“拼车”出行。奥
运后，洛杉矶“拼车”的习惯
延续了下来。

“拼车”从根本上来说，
属于公民之间的自助互利
交易。这和人们在跳蚤市
场上互换旧物一样。此类
互助交易历史之悠久，是一
切市场交易的基础。

“拼车”虽带有强烈的
现代感，从本质上来说，却
是人们自然权利的延伸，与
专门运营的“黑车”有着本
质的区别。所以，说“有偿
拼 车 非 法 ”，实 在 非 常 荒
唐。因为，如果这一行为

“违法”，那么，有人想用自

家的牛奶去换邻居的面包，
甚至小朋友们之间互换零
食，都可视为“非法”。

只要不是专门的经营行
为，公权力就不必向此类小
规模互助交易征税，也不应
判定为“非法”。如果可能存
在各种责任纠纷，公权力应
该做的不是禁止，而是规范。

法律必须要适应民情。
“拼车”合情合理，既有利于
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空气污
染、节能减排等诸多问题，也
能减轻市民的出行负担。出
租车“合乘”可以尝试，“有偿
拼车”的法律定性也需要重
新审视。支持市民“拼车”，
有关方面何乐而不为呢？

昨日，新华社对一卡通
从退卡程序、押金合法性、
到卡片制造成本、押金利息
所有权等多个方面，展开了
质疑，通过该报道，再综合
之前的舆论质疑，我们不难
发现，关于一卡通，至少有
十个疑点值得追问。

其一，一卡通从诞生至
今，退卡问题一直让人纠
结。退卡点太少，退卡点前
常排着长队，黄牛趁机从民
众手上折价收卡。如果卡里
有余额，退卡还要分两步走，
先拿押金，余额十天后才能
取。北京对于公共交通，财
政补贴在百亿以上，有无必
要为这点成本设置押金？退
卡程序是否应改进？

其二，一卡通公司只是
称，目前累计退卡已达 800
多万张，对于因卡损坏、丢
失，而被“罚没”的押金和余
额却闭口不谈。可这笔钱
归一卡通公司，恐怕不能服
众，因为这些损失与一卡通
的不记名制，以及卡的质量
有很大关系，把责任和风险
全推向消费者，是否合理？

其三，一卡通公司鼓励
消费者刷卡购物，但消费者
购物后退货却不易。一卡
通公司说，一卡通不记名，
所以不能退款。可不记名
是消费者造成的吗？一卡
通记名制，没理由再拖。

其四，一卡通在收取消
费者 20 元时，说这是押金，
但在回应舆论质疑时，却又
说这是成本？那这 20 元到
底是押金还是成本？如果是
押金，依据合同公平原则，消
费者提供押金，一卡通公司
给消费者什么担保？如果是
成本，按官方公布的 10元制
造成本，为何不干脆让消费
者花10元把卡买下？

其五，押金的实际利息

到底多少？按法律，押金和
押金产生的利息，应属于持
卡人所有，一卡通公司有没
有权利占用？

其六，一卡通公司说押
金及利息，均有正当用途。
可财政一年有过亿的补助，
为何还要挪用押金？一卡通
公司的经营成本缘何高昂，
这其中是否存在水分？

其七，《集成电路卡应用
和收费管理办法》规定：实行
政府审批的 IC卡收费，其收
费标准严格按照 IC 卡工本
费核定。法律只有“工本费”
一说，一卡通所谓的押金或
成本费，其法律依据何在，是
否属于违法？

其八，新华社调查，某工
厂表示，使用进口芯片的 IC
卡是他们最贵的产品，1000
张起做，每张报价 7 元。用
昂贵进口芯片，1000 张小批
量，就可7元拿下，那么一卡
通动辄百万的大批量订货，
会比之更高？一卡通工本费
应给公众明白交代。

其九，2009年，在国家发
改委干预之下，北京发改委
曾表示正在清理一卡通押金
相关规范性红头文件，当时
舆论还乐观地判断，这意味
着一卡通押金将取消。三年
了，一卡通相关“红头文件”
的清理进展如何？

其十，一卡通不仅垄断
市政公交，也拓展商业领
域。这就让人疑惑，一卡通
的企业定位应是什么？这
种公共服务和营利性集一
身的运营模式，如何确保企
业的公益性质？

以上十个问题，期望一
卡通公司和政府部门进一
步做出说明，解答民众心中
的困惑，也便于“一卡通”更
好地服务民众。

□韩涵（媒体人）

■ 视点

遏制“另案不理”需“另案公开”
最高检、公安部决定

于 3 月至 10 月对 2011 年全
国检察机关受理的公安机
关提请逮捕、移送审查起
诉案件中涉及“另案处理”
(含“在逃”)的案件进行专
项检查。大凡集中一定时
段进行的专项执法活动，
多对应着现实中某类的执
法乱象。“另案处理”也不
例外，它的乱象就是“另案
不理”。

“另案处理”为公众所
熟知，可以追溯到原公安
部部长助理郑少东案。该
案中的重要角色、广东地
下钱庄洗钱案主犯连卓
钊，正是通过“另案处理”
暗度陈仓，顺利躲过了指
控而潜逃香港。那之后，

“另案处理”多次成为舆论
热点。

要真正实现“另案处
理”，嫌犯归案是必要前
提。而嫌犯的到案往往需
要侦查人员不离不弃地追
捕。如果嫌犯被“另案处
理”了，侦查人员却不对在

逃的嫌犯采取有效的措
施，导致嫌犯长期逍遥法
外，这种“另案处理”实际
上就是“另案不理”。

“另案处理”并不必然
与腐败联系在一起，它也
有其合理性。比如共同犯
罪中，有嫌犯仍在逃，而同
案的嫌疑人刑事羁押期限
面临届满，如不先就已到
案的嫌疑人起诉和审判，
就会造成超期羁押。又
如，在共同犯罪中，有的犯
罪嫌疑人还同时涉嫌其他
更为严重的罪案，适用“另
案处理”更为合适。还有
的“另案处理”则是因为有
嫌犯需要另行侦查取证或
需要依法移送管辖。这些

“另案处理”如用之得当，
既能提高诉讼效率，又可
防止超期羁押。正因为利
弊皆存，对这一制度，也不
能因为它产生了一些问题
就简单地加以否定。

此番最高检与公安部
启动对“另案处理”的专项
检查，一方面凸显“另案不

理”的乱象仍然存在；另一
方面也反映出最高检和公
安部确有解决“另案不理”
的决心。从公布的检查内
容来看，应当说，这些内容
都点中了“另案不理”的要
害。但如何能达到检查的
目的，还得有更为具体的
制度安排。

比如在“另案处理”的
合法性和适当性检查上，
就得先从立法层面为“另
案处理”的适用条件和适
用范围建规立制。至于监
督的“到位”，也不能仅限
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
到位，还需要社会监督的
到位。公众对“另案处理”
最为质疑的，正是司法信
息的不公开。有了“另案
公开”，公众监督、媒体监
督、舆论监督才能照进“另
案不理”这个黑洞。借力
外部监督，是遏制司法腐
败的有效经验，也理当为
此次“另案处理”专项检查
所重视。

□王琳（学者）

法律只有“工本费”一说，一卡
通所谓的押金或成本费，是否违法？

国企岂能为杀人犯垫付赔偿
22 日，有网友称，江苏

常州溧阳开发区将工程非
法承包给周锡宝，在周锡
宝杀人后，为让家属“封
口”，由开发区独资国企昆
仑公司转出 92 万余元，支
付给被害人家属。溧阳开
发区管委会回应称，“赔款
实为借款”，出于维护社会
稳定和安抚死者家属考
虑，才由国企公司借款给
民企用于赔偿。（3 月 24 日

《羊城晚报》）
以维稳的名义，政府

安排国企一下子为杀人犯
垫付 92 万，如此做法简直
荒唐，而且，这笔巨款有偿
还的可能吗？

在 92 万公款为杀人犯
垫付赔偿的背后，隐藏着
一系列违法违规的行为：
江苏常州溧阳开发区未经
公开招投标，将工程承包
给无承包资质的周锡宝。
工程公开招投标是常识，
而中标者必须要有承包资
质，这同样是常识，让一个
无承包资质的人中标，背

后有没有猫腻？
杀人犯残害无辜生命

却不赔偿，家属肯定不会同
意。可国有资产，却是不能
被用来借给杀人犯用的。
所谓维稳是不是个借口，是
不是在维稳自己头上的“官
帽”？这背后，是否存在官
员的违纪行为，以及招投标
腐败，理当进一步调查。

92 万公款为杀人犯垫
付赔偿，是一封举报信，不
能不了了之。

□王军荣（教师）

■ 议论风生


